
外卖骑手撞伤人，谁赔？
法院：保险公司、外卖公司分责赔付

2026.1.30星期五
责编/李松明 美编/鲁璐 文检/杨艳萍 A05烟台警法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ＹＭＧ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小区内正常行走
却遭外卖电动车撞击
致残，十级伤残的损失
该由谁买单？是肇事
的外卖骑手？是外卖
公司？还是承保的保
险公司？近日，芝罘区
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发布这样一起典型案
例，法院最终判决外卖
公司及其投保雇主责
任险的保险公司分担
受害人的损失。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任雪娜 通讯员 王顺生）1月
28日，烟台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正式揭牌，这意味着烟台为
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蹚出了
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多元化化
解金融纠纷的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我市金融市场
的蓬勃发展，金融纠纷呈现出数
量攀升、主体广泛、类型复杂等
特点。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周
期长、成本高，难以完全适应当
下金融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
面对这一新形势，我市加快建立
健全覆盖面广、适应性强、高效
便民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体系，
在202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金
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实施意
见》，并依托烟台市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协会成立了烟台市金融
纠纷多元化解中心。2025年12
月26日起化解中心投入运行，
目前共接收调解案件130件，调
解成功80件。

目前，全市人民法院共设立
56个行业性诉调对接中心（室），
初步形成“诉前调解+司法确
认+速裁”的诉调对接模式。“金
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具有一站
式对接、多元化协同、专业化互
动优势，最大程度将各部门参与
金融纠纷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等
职能作用协同起来，减少金融机
构和金融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主要负责
人介绍，下步还将深化“总对总”

“点对点”多元解纷和诉调对接
机制建设，细化分工协作、案件
受理、调解流程等内容，构建科
学高效的案件流转、调裁对接
和程序转换等工作机制。此
外，建立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
解员名册，灵活采取委派调解、
特邀调解等差异化方式，共同
推动金融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高效化解。

“我们将支持金融纠纷多元
化解中心提升专业公信水平，建
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发挥考核
评价激励约束作用。”烟台金融
监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黄波表
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将
健全金融纠纷调解员的选拔、培
训、考核和退出机制，建立小额
纠纷快速解决、专家中立评估等
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司
法、监管等各部门提供的资源优
势，发挥联动中枢作用，为消费
者提供“咨询+调解+公证+仲
裁+裁决”的一站式、多元化金融
纠纷解决服务。

同时，定期通报纠纷多元
化解的案由、数量、业务领域、
化解方式、化解成功率及相应
趋势。通过对数据信息的分析
研判，及时发现区域性、行业性
金融风险苗头，向相关金融机
构进行提醒提示，实现金融纠
纷由被动化解向主动预防、源
头治理的延伸。

烟台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的成立，用多元化解的方式
让金融纠纷解决更高效、更便
民，为烟台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
添上坚实一笔。

烟台市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揭牌

法官表示，当前，外卖骑手、快递员等
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其工作期
间发生事故致第三人损害的纠纷日益增
多。此类案件的核心难点在于新业态下劳
动者与平台、外包商等主体的法律关系界
定，导致侵权责任归属往往存在争议。本
案的判决清晰明确了职务行为认定标准、
保险赔付边界及雇主补充责任，既为受害
人提供了清晰的权利救济路径，保障其人

身财产权益不受侵害，也为新业态企业用
工规范划定了法律红线，推动平台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

在此提醒，外卖骑手作为道路交通安
全的直接参与者，在高强度配送压力下更
应坚守安全底线，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严
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这既是对他人生命
财产负责，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卖
平台及相关承包、外包企业则应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摒弃“重效率、轻安全”“重盈
利、轻保障”的错误导向。一方面要规范
用工关系，明确与骑手之间的权利义务，
为骑手足额投保相关保险，填补风险缺
口；另一方面应优化配送管理机制，合理
设定配送时限，加强骑手交通安全培训和
日常监管，通过正向激励与违规惩戒相结
合的方式，引导骑手文明安全配送，从源
头减少事故发生。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
在于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以及责任划分
比例，同时涉及保险赔付范围的界定问
题。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史某作为
直接侵权人，本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但
其与外卖公司间存在合法的雇佣关系，
事故发生时史某正在从事外卖配送工
作，因此对陈某的损失，外卖公司应承担
用工主体责任。同时，因外卖公司已在
保险公司投保了骑手雇主责任险及附加
第三者责任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先
行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不足部
分由史某用人单位外卖公司承担。

关于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问题，法院
认为，根据案涉保险条款的特别约定，保险
公司的赔付范围为第三者死亡赔偿金、伤
残赔偿金、医疗费及误工费，而本案争议的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
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属于上述赔偿范
围，故保险公司不赔付上述款项的条款并
非对已约定赔付责任的免除，而是对保险
责任范围的再次明确，所以不应按照免责

条款进行审查认定。因此，保险公司仅需
对合同约定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项目
承担赔付责任，其余损失应当由外卖公司
承担。

经依法核算，原告陈某因本次交通事
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共计 84878.66
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骑手
雇主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陈某医疗费和
残疾赔偿金共计76768.66元，被告外卖公
司赔偿原告陈某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110元。

2024年1月6日，市民陈某走在小区道
路上，被外卖骑手史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撞
倒在地。事故发生后，陈某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诊断为胸部损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住院治疗15天，花费医疗费6488.06元。经
司法鉴定，陈某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经交
警部门认定，史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陈某康复后，就赔偿事宜与相关方进
行协商，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查，史某
系某外卖公司员工。该外卖公司已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了骑手雇主责任险，其中附加
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45万元，事故

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间内。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陈某将骑手史某、其所属外卖公司以
及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三
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2628.86元。

被告史某辩称，其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属于职务行为，相关赔偿责任应当由
其用人单位即外卖公司承担。被告外卖公
司认可史某系本公司员工，且事故发生在其
执行配送任务期间，但提出公司已投保骑
手雇主责任险，保险范围明确包含第三者
责任险，故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全部由保险

公司担责。被告保险公司则提出，案涉保
险为骑手雇主责任险附加第三者责任，承
保的是雇主的部分风险，性质属于合同责
任而非侵权责任，保险公司并非交通事故
的直接侵权人，仅需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
行赔付义务。根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10
条，赔付范围仅限于第三者死亡赔偿金、伤
残赔偿金、医疗费及误工费，原告主张的营
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项目均不在承保范围内，
因此保险公司仅同意在合同约定的项目及
限额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不应由其赔付。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有人
将游戏账号“出售”后，竟又通过申诉、绑定
信息等方式悄悄“偷”回账号，让买家“钱号
两空”。这看似是“钻空子”，实则已触犯法
律红线。不少玩家认为这只是“耍小聪明”，
殊不知这种行为已涉嫌盗窃罪，虚拟财产同
样受法律保护。近日，海阳市公安局破获一
起盗窃游戏账号案，犯罪嫌疑人已落网。

2025年12月22日，海阳市公安局小纪
派出所接到某游戏公司报案称，该公司线上
购买了小纪辖区一居民的某款游戏账号，完
成交易后，账号被原卖家恶意通过官方途径

“找回”，致使公司遭受财产损失，且对方拒
绝沟通联系。

接警后，小纪派出所联合网安大队迅速
展开调查。民警在调取了交易平台相关证
据后，通过大量的工作，迅速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孙某。经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孙某
在北京某地藏匿。随即，民警立马赶赴北
京，成功将孙某抓获归案。

经查，孙某在明知账号已出售的情况下，
仍利用原注册信息恶意“找回”账号，将该游
戏账号盗回并重新修改密码，非法获利2000
余元。到案后，孙某对其盗取游戏账号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孙某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阳公安温馨提示：游戏账号是一种
网络虚拟财产，与传统财产一样受法律保
护，出售游戏账号后，又通过原始注册信
息将账号申诉“找回”，侵犯他人财产权
利，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切勿因虚拟财
产“无形”而心存侥幸，私自“找回”已出售
的游戏账号属于盗窃虚拟财产，不但有失
道德，而且还涉嫌违法犯罪。大家要增强
法律意识，共同维护网络虚拟财产的安全
与公平诚信的市场秩序。

游戏账号卖了后又悄悄“偷”回
玩家涉嫌盗窃罪被海阳警方抓获

法院厘清责任，保险公司及外卖公司共担损失

送餐途中酿事故，十级伤残损失谁来赔？

外卖骑手致第三人损害的纠纷日益增多

外卖公司 保险公司

损失应全部由
保险公司担责

仅同意在合同约
定的项目及限额
内承担责任


